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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号
《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已经2025年11月21日烟台市人民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2月30日起施行。

                        市  长

2025年11月24日

烟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实施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为了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群众实现就近办、便利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决定将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由市级有关行政机关（以下称委托主体）委托给县级有关行政机关（以下称受委托主体）实施。

一、实行委托事项目录管理

市、县有关部门在《烟台市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见附件，以下简称《目录》）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本决定开展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实施工作。

本决定施行过程中，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实施的具体情况，需要调整《目录》中的事项名称、委托主体、具体权限、委托实施范围的，市有关部门或者区市人民政府可以提出具体建议报市人民政府，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并公布实施。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市有关部门不得将本部门依法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实施。

二、做好行政许可事项的委托和工作衔接

市有关部门应当会同区市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承接能力和实施条件，确定需要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具体权限及受委托主体，并依法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委托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双方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委托主体和受委托主体应根据有关规定，按权限和程序调整权责清单、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等，完成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的交接工作。

因相关市级行政许可事项被调整出《目录》的、受委托主体不适宜继续接受委托或者委托双方协商一致等原因，相关市级行政许可事项不再委托实施的，委托主体和受委托主体应当及时解除委托协议。

委托主体和受委托主体签订或者解除委托协议后，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布，并自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签订或者解除委托协议情况分别报告给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司法局。

自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依照本决定和委托协议依法实施相关市级行政许可事项。以前调整下放的事项与本决定不一致的，以本决定为准。

三、强化监督指导和管理

委托主体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指导工作机制，加强对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实施的监督管理，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明确委托实施监管细则，完善监管措施，定期开展委托实施情况专项评估。

受委托主体应当加强与委托主体的沟通联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委托主体的工作要求开展工作，不得将受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再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组织或者个人实施。

各区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

各区市、市有关部门在对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并报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四、附则

国家级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参照本决定开展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实施工作。

本决定自2025年12月30日起施行。

附件：烟台市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附件

烟台市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委托主体
	具体权限
	委托实施范围

	1
	保安员证核发
	市公安局
	保安员证核发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2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
	市公安局
	举办Ⅱ级（含）以上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3
	地图审核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主要表现地在单一区市的地图审核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4
	水运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市交通运输局
	水运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5
	新增国内客船、危险品船运力审批
	市交通运输局
	新增国内客船、危险品船运力审批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6
	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
	市交通运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8
	港口经营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港口经营许可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9
	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
	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0
	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
	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认定
	市交通运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认定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2
	经营性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
	市交通运输局
	经营性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3
	经营性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除使用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外）
	市交通运输局
	经营性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除使用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外）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4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应急局
	除跨区市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5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市应急局
	除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或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中的有毒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爆炸品，且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或跨区市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6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应急局
	除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或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中的有毒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爆炸品，且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或跨区市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7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市应急局
	所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8
	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应急局
	除跨区市的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19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市应急局
	所有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20
	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应急局
	除跨区市的矿山建设项目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



烟台市人民政府令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送：各区市人民政府（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省属驻烟有关单位。





2025年11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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